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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人社字 〔2026〕15号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10部门

关于举办青岛市第十八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

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精

神,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,加快推动我

—1—



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,根据 《青岛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

法》规定,定于2026年4月举办青岛市第十八届职业技能

大赛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大赛主题

本届大赛以 “向新聚能,智造未来”为主题,坚持 “公

平、开放、共赢、节俭”的办赛理念,聚焦我市 “10+1”

创新型产业体系和乡村振兴发展需求,积极对标世赛、国赛

竞赛体系,搭建技能展示平台,通过以赛促学、以赛促训、

以赛促建、以赛促才,提升各行业领域新质生产力,为全市

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。

二、大赛组织

青岛市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 (以下简称组委会)负

责大赛的组织领导工作,组委会下设青岛市职业技能竞赛工

作办公室 (设在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),负责本届

大赛的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和管理工作。各承办单位牵头成立

执行委员会 (以下简称执委会),负责大赛的具体组织实施

工作。执委会设立监督仲裁机构,负责监督竞赛规范实施,

受理申诉并进行仲裁。

三、大赛内容

大赛设传统赛道、 “10+1”创新型产业体系发展赛道、

乡村振兴赛道,分职工组、学生组、国赛精选、世赛选拔四

个组别,参照高级工 (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级)及以上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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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技术标准或行业企业评价规范相应

等级,借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命题和考核办法,适当增加相

关新知识、新技术等内容,编制技术文件及命制赛题。竞赛

内容原则上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,成绩均为百分

制,60分合格。竞赛最终排名按理论比赛成绩的30%和技

能操作比赛成绩的70%确定。也可不单独设置理论知识部

分,但须将理论知识融入技能操作考核中。比赛成绩相同

的,可采取按模块权重优先等多种方式确定名次,具体按照

该赛项技术文件规定执行。各竞赛承办单位制定竞赛方案、

技术文件报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办公室备案后,方可组织

实施。

四、报名条件及方式

(一)报名条件。凡我市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城乡劳动

者和年满16周岁 (2010年1月1日以前出生)在校学生,

符合下列条件的,均可报名参赛:

1.职工组:参赛选手应为在青岛市工作的相关人员;

2.学生组:参赛选手应为在青岛市有注册学籍的全日

制在校学生;

3.国赛精选:参赛选手应为在青岛市工作并缴纳社保

满2个月以上 (截至2026年3月1日)的相应职业从业

人员;

4.世赛选拔:参赛选手应为2006年1月1日以后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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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在青岛市工作 (缴纳社保)或学习满2个月以上 (截至

2026年3月1日)的人员,其中光电技术赛项选手应为

2003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

通过各级竞赛已获得 “全国技术能手” “山东省技术能

手”“青岛市技术能手”等市级及以上技能荣誉的人员,原

则上不得再以选手身份参加相同赛项的竞赛 (国赛精选、世

赛选拔项目除外)。

(二)报名方式。大赛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相结合

的方式。参赛者经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办公室资格审查合格

后,持参赛证参加比赛。大赛报名的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大赛定于2026年4月启动至2026年12月结束,所有

赛项的组织实施工作原则上应在2026年10月底前完成,

2026年11月至12月开展大赛总结奖励等工作。

六、大赛奖励

根据相关规定,给予成绩优秀的参赛选手以下奖励:

(一)“振超技能大奖”

本届大赛继续设立 “振超技能大奖”,作为大赛的最高

奖项。从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职工选手中,选择在本市工

作,品德优秀、技能精湛、贡献突出的1—2人,授予 “振

超技能大奖”。

(二)荣誉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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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获得竞赛单人项目前三名、双人项目前二名、三人

项目第一名的职工选手,由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

发 “青岛市技术能手”证书;

2.获得各赛项前三名的学生选手,由青岛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颁发 “青岛市技能新星”证书;

3.对各赛项前三名的选手颁发金、银、铜牌,前十名

的选手颁发名次证书;对前十名以外但排名在实际参赛人数

前30%的选手颁发优胜奖证书;总获奖人数不超过30人;

4.对获得各赛项前10名选手的指导教师 (教练)颁发

“优秀指导教师 (教练)”证书;对精心备赛、表现突出的

单位颁发 “优秀组织奖”证书;对在大赛组织中表现突出的

个人颁发 “优秀组织个人”证书;

5.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根据国赛精选、世

赛选拔各赛项成绩排名情况,择优推荐符合条件的选手代表

我市参加第三届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相应项目比赛;

6.已获得 “青岛市技术能手”“青岛市技能新星”证书

的不再重复发放;

7.如遇政策调整,按新政策执行。

(三)奖金奖励

1.获得 “振超技能大奖”的选手,奖励10万元;

2.获得职工组、国赛精选各赛项前六名的选手,分别

奖励第一名10000元、第二名5000元、第三名3000元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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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至六名各1000元;

3.获得学生组、世赛选拔各赛项前六名的选手,分别

奖励第一名5000元、第二名2000元、第三名1500元、第

四至六名各1000元;

4.组队参赛的项目,取得前六名的选手,不以参赛人

数累加奖励,单项奖金奖励总额不变;

5. 以上各奖项奖金均为税前金额并按就高原则不重复

奖励。

(四)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对获得金、银、铜牌及优胜奖且成绩合格的选手,按照

相关规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获得各赛项前六名且成绩

合格的职工选手,可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,具有技师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且符合条件的可晋升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。

对获得金牌的职工选手,在企业评聘特级技师时优先考虑。

(五)竞赛承办补贴

视情对承办竞赛项目的单位进行奖补。奖补资金采取基

础奖补加绩效奖补的方式,由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办公室在

全部赛事完成后对各赛项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,根

据综合评估情况确定奖补方案,报组委会同意后实施。同

时,鼓励有条件的企业、单位依托现有资源,积极承办竞赛

项目。

七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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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调
整

工
莱

西
市

人
力

资
源

和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职
工

组
15

62
11

58
73

0
20

26
.0

8

12
半

导
体

芯
片

制
造

工
青

岛
中

德
生

态
园

管
理

委
员

会
职

工
组

15
95

32
39

09
3

20
26

.0
9

13
人

工
智

能
训

练
师

青
岛

市
人

工
智

能
产

业
协

会
职

工
组

13
78

06
49

98
0

20
26

.0
9

14
智

能
网

联
汽

车
应

用
技

术
青

岛
市

新
能

源
汽

车
产

业
协

会
职

工
组

18
67

89
34

05
0

20
26

.0
5

15
大

型
设

备
电

控
技

术
山

东
港

口
青

岛
港

集
团

有
限

公
司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2

98
21

27
20

26
.0

9

16
酿

酒
师

青
岛

啤
酒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5

71
55

69
20

26
.0

9

—21—



序
号

赛
　
项

　
名

　
称

赛
项
申
报
单
位
名
称

组
　
别

联
系
电
话

计
划
开
赛
时
间

17
海

水
淡

化
工

青
岛

水
务

集
团

有
限

公
司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8

61
76

90
20

26
.0

9

18
电

视
装

配
海

信
集

团
控

股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职

工
组

18
55

32
07

92
8

20
26

.0
9

19
家

用
电

冰
箱

制
造

工
海

尔
集

团
公

司
职

工
组

05
32

-
88

93
51

15
20

26
.0

8

20
新

能
源

汽
车

电
控

系
统

技
术

上
汽

通
用

五
菱

汽
车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青
岛

分
公

司
职

工
组

15
86

68
87

80
5

20
26

.0
9

21
新

能
源

商
用

车
整

车
装

调
工

一
汽

解
放

青
岛

汽
车

有
限

公
司

职
工

组
05

32
-
55

65
92

11
20

26
.0

4

22
轮

胎
成

型
工

青
岛

双
星

轮
胎

工
业

有
限

公
司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0

95
85

50
20

26
.0

9

23
化

学
检

验
员

青
岛

海
湾

集
团

有
限

公
司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9

07
60

29
20

26
.0

7

24
无

人
机

系
统

青
岛

市
技

师
学

院
世

赛
选

拔
13

86
48

49
50

7
20

26
.0

6

25
工

业
视

觉
系

统
运

维
青

岛
职

业
技

术
学

院
国

赛
精

选
15

95
42

25
00

9
20

26
.0

6

26
药

物
制

剂
青

岛
工

程
职

业
学

院
国

赛
精

选
18

87
52

16
35

9
20

26
.0

4

三
、
乡
村
振
兴
赛
道

1
动

物
疫

病
防

治
员

青
岛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职
工

组
05

32
-
58

26
20

09
20

26
.1

0

2
绿

茶
炒

制
青

岛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职

工
组

18
66

16
78

50
2

20
26

.0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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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赛
　
项

　
名

　
称

赛
项
申
报
单
位
名
称

组
　
别

联
系
电
话

计
划
开
赛
时
间

3
植

物
修

剪
青

岛
市

园
林

和
林

业
局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8

01
19

11
20

26
.0

4

4
乡

村
建

设
工

匠
—

泥
瓦

工
青

岛
市

住
房

和
城

乡
建

设
局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5

78
07

99
20

26
.0

7

5
乡

村
建

设
工

匠
—

钢
筋

工
青

岛
市

住
房

和
城

乡
建

设
局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5

78
07

99
20

26
.0

7

6
养

老
护

理
员

青
岛

市
民

政
局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3

80
93

16
20

26
.0

8

7
农

产
品

食
品

检
验

青
岛

市
市

场
监

督
管

理
局

国
赛

精
选

13
96

48
63

61
1

20
26

.0
9

8
婴

幼
儿

发
展

引
导

员
青

岛
市

家
庭

服
务

业
促

进
会

职
工

组
05

32
-
83

80
93

16
20

26
.0

6

9
互

联
网

营
销

青
岛

市
技

师
学

院
国

赛
精

选
15

09
21

61
20

5
20

26
.0

6

10
餐

厅
服

务
青

岛
酒

店
管

理
职

业
技

术
学

院
国

赛
精

选
05

32
-
86

05
15

38
20

26
.0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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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:各区 (市)党委组织部、宣传部,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发展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教体局、财政

局,总工会、团委、妇联,市直各单位 (企业),市

级各行业协会,各院校,中央、省驻青各单位。

　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3月27日印发


